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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據統計，以雪隧為例，今年元旦四天連假車流量平均七萬五千輛次，元旦整天更多達八萬

八千輛次，打破雪隧通車以來的記錄。 

二、今年包含農曆年在內，共有六個連續假期，政府相關交通單位應預先規劃，以免重蹈覆轍

，影響民眾及旅客權益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刑事被告這個名詞讓許多滅證案無法

成立，也有很多犯罪事件發生後經過一段時間後，檢方才真

正進入調查，以致湮滅證據罪難以成立。爰此，為避免因調

查時間造成犯罪事實或罪證的無法成立，政府相關部門應即

就刑法進行法制檢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假若滅證問題該從犯罪行為開始後，只要有人配合滅證，都可能涉及觸法問題，檢察官與

法官拘泥於犯罪者是不是刑事被告，並不是沒有可受質疑之處。 

二、參照 89 年台上字第 2230 號判例，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規定係在所要保護之法

益為侵害官吏之搜索權，侵害被害者之利益，實務上也認為保護法益是國家的搜索權。 

（二十九）本院江委員啟臣，針對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未隨物價指數調整

，導致未能落實照顧老年勞工退休生活，保障經濟安全之本

意乙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行後，老年給付分 3 種給付項目：1.老年年金給付；2.老年一次

金給付；3.一次請領老年給付。9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有勞保年資者，能選擇一次請領老年

給付；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行後初次參加勞工保險者，不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。 

二、查勞保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 2 種方式擇優發給：1.平均月投保薪資×年資×0.775%+3,000

元；2.平均月投保薪資×年資×1.55%。然而，民國三十九年勞保開辦至今，台灣經濟起飛

，物價指數水漲船高，民國四○、五○，甚至八○年代之薪資及物價水準，無法與現今民

國一百零四年相比擬。由於申請勞保老年給付，未要求必須持續加保方能申請，換言之，

被保險人只要年齡與年資符合法律要件，隨時可提出，但當有長期退保之勞工欲申請老年

給付時，就會遭遇僅能按當年投保之金額計算年金金額，無法呼應現今生活之物價所需之

問題。 

三、勞工保險條例老年給付之計算公式，其設計也許為求給付公平性、維護勞保財務營運，然

而因未考量物價波動之變化，訂定彈性之計算機制，導致無法落實照顧老年勞工之本意。


